
研究生新生信息维护的通知 
 

根据教育部要求，研究生新生入校后，须对个人信息进行维护，具体办法如下： 

一、维护时间：入学起一个月内。 

二、维护办法： 

   登录 研究生院主页－>管理信息系统－>学生登录 →用户名（学号）→密码

（身份证后 6 位）→登录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。进入学籍（我的

学籍信息），分别对“个人基本信息”、“来源信息”、“家庭信息”(至少两

名以上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)进行维护，修改后保存即可。密码不详或有误的请

与管理学院教学管理中心查询。 

三、维护的基本内容： 

1、姓名拼音、个人联系电话、电子信箱、个人简历。 

2、婚况、家庭成员信息、家庭地址、家庭电话。 

3、身份证号、出生日期、民族、籍贯。 

修改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出生日期，民族信息，需提交异动申请（管理学院教学

中心负责人签字、盖公章）及户籍管理部门的证明。申请及证明需交研究生院研

究生管理处学籍管理办（紫金港校区海洋大楼 403 室） （交省教育厅审核备案）。 

四、注意事项： 

(1)“姓名拼音”用于打印英文版学位证书，请务必规范填写（具体操作查看附

件姓名拼音校对步骤）。 

(2)“出生日期”与“身份证号”必须对应。 

(3)“籍贯”应填写到“省\自治区、市\县”，如“浙江省泰顺县”。 

(4)“职称”是指学生本人的职称，没有的不需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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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“家庭信息”中，父母及已婚者的配偶信息必填。父母不在世的可不填或填

“已故”。父母是农村的，工作单位填“务农”，父母现没有工作的填“已退休”

或“待岗”或“无业”。 

(6)“家庭地址”指学生父母户口所在地的家庭住址（或家庭常驻地址），已婚

者可以填配偶户口所在地的家庭住址（双方均为在校生的填写各自父母家庭住

址）或学生本人的常驻地址。家庭地址应当填写完整，能够收到邮件。如**省**

市（县）**街道（路、乡）**住宅区（自然村）**单元（组）**号，邮编。父母

亲长期不在老家居住的，需提供居住地社区居委会或派出所的证明。 

(7)“家庭电话”应当填写包括区号的电话号码或家人的手机号码。 

(8)“火车到站名称”限于可以享受乘火车减价优待的同学填写（全日制研究生）。

即享受普通奖学金的研究生，其家庭地址在杭州市以外且火车可以到达的。火车

到站名称不得随意填写，必须要与火车可以到达的，档案中家庭所在地相符（站

名查看附件火车到站对照表）。 

(9)“个人简历”从高中阶段起填写，分阶段逐行填写（简历多者可一行分段填

写）。 

(10)在新生注册时，将由管理学院教学办公室检查信息维护状况，未进行信息维

护的新生要及时补录，否则复查不通过。 复查合格、信息维护完整的新生打印

出《研究生新生登记表》本人签名后存入个人档案（注：打印表中没有照片显示

的需粘帖照片）。 

(11)研究生入学以后结婚、加入党派组织或中共预备党员关系转正以及其它信息

有变更的，或者军人取得居民身份证后（需提交证明），应当主动到管理学院教

学中心维护个人信息。 



管理学院教学管理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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